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Zhengzhou Coal Mining Machinery Group Co.,Ltd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独立

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全面、认真审核，

现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调整董事会组成人数暨修改公司章程的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拟修改《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未损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我们同意公司章程修改。 

3、公司董事会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议案，符合法律、法规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审批权限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表决结果有效。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关于公司增补独立董事事项的独立意见 

1、本次选举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及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等公司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提名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2、经核查，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程惊雷先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

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公司规章制度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

立董事的情形，具备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条件。 

3、根据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程惊雷的个人履历、教育背景、工作经

验等情况，我们认为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履行相应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公司规章制度中有关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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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资格的相应规定。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提名程惊雷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选举。 

三、关于终止公司 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独立意见 

鉴于目前公司自身情况、行业市场环境及资本市场状况等诸多因素发生了变

化，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经营情况，综合考虑内外部各种因素，为维护广大

投资者的利益，经审慎考虑，同意公司终止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以下

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公司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的审议、表决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目前公司业务经营正常，终止本次

非公开发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与持续稳定发展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将此事项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刘尧   李旭冬   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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